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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 水 利 局

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聊水发〔2023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水利局 聊城市行政审批
服务局涉水项目审管联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度假区农业农村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

行政审批服务局：

为持续推进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强涉水项目审管联

动，实现审批事项事前事中事后协同化、一体化管理，提升

行政执法效能，制定了《聊城市水利局 聊城市行政审批服

务局涉水项目审管联动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参照落实。

聊城市水利局 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3 年 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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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水利局 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涉水项目审管联动实施方案

为持续推进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强涉水项目审管联

动，实现审批事项事前事中事后协同化、一体化管理，提升

行政执法效能，根据《聊城市强化审管互动工作暂行办法》、

《关于切实做好水行政许可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

知》、《关于印发<审管联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不断完

善政府治理体系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、转变政府职能，加强部门协同、信息共享，提升审批

服务能力，规范监管执法行为，按照“谁审批谁负责、谁主

管谁监管”原则,加快构建权责明确、审管协同的审管联动

体系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，以公正监管促进公

平竞争，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厘清审管边界，明确审管权责，建立完善事前审批与事

中事后监管有效衔接和高效联动机制，强化水行政许可领域

“取水许可”“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”“河道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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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”“河道采砂许可”“水

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”“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

报告审批”“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工程批准”“蓄滞洪区避

洪设施建设审批”“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”“占

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施审批”“城市建设填堵水域、

废除围堤审核”“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”事项（以下合称水

行政许可领域事项）审批与监管衔接联动性,提升审管联动

质量。

三、联动方式及内容

（一）优化审批服务方面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行政

审批事项的办理,主动服务、提前介入，依据企业申请或者

重点项目清单，启动“投资项目会客厅”，召开部门联席会

议，将规划、立项、用地、水利、环评等事项提前谋划，列

出审批事项清单，建立审批模型，研究确定手续推进定制方

案，做到“一企一策”“定制化服务”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受理前将所涉项目有关信息推送

至市水利局征求意见，若涉及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时，应及

时通过“审管互动平台”告知具有行政处罚决定权、行政强

制职能的部门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审批过程中，就是否组

织专家评审、是否存在明显不予许可情形及时征求市水利局

意见。

审核环节，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市水利局业务科室

负责人员及专家进行现场勘查、技术评审，并在技术评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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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征求市水利局及相关参会单位意见。

（二）全链条监管方面。市水利局具体从事生产建设项

目水土保持、洪水影响评价等许可项目监管的人员，在市行

政审批服务局针对上述项目的审批工作征求意见时，要结合

实际并从事中事后监管的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，通过审管联

动相关平台将涉水行政许可项目信息同步推送至市水利局，

市水利局对监管信息及时认领，通过日常监管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等方式开展监管，发现存在批建不一等违法情

形有可能影响行政许可结果或造成行政许可决定确需变更

调整等情形的,及时通过审管互动平台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推送监管结果。对于市水利局反馈的监管结果和撤销行政许

可的建议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核实撤销理由后，出具是否

准予撤销的决定，决定撤销的，市水利局及时将被撤销许可

的企业信息录入诚信管理系统黑名单开展联合惩戒，形成审

管良性互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审批和监管联络会商制度。市行政审批服务

局和市水利局各确定1名分管领导作为会商联络负责人，并

选派1名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、熟悉本部门行政审批与监

管业务的人员担任联络员。在行政审批过程中，根据实际情

况，对实施行政审批过程中涉及的合法性、规范性问题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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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实施行政审批过程中的网上审批、联合勘验、联合验收等

内容进行联络会商。

（二）完善信息互通互享。市水利局在接收、印发、转发

有关业务文件时，抄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，组织相关业务会

议、培训等活动时,同步通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参加，确保

最新文件精神同时知晓、同步执行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制

订涉水项目审批、监管改革措施、办事制度时，与市水利局

共商共议加强沟通，进一步提升审批、监管工作的部门协同

能力。按照“及时推送、互联互通”原则，健全完善审管信

息共享机制，办结的审批事项信息通过平台传输到市水利

局，市水利局将日常监管事项及时反馈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部

门，构建起审批监管信息闭环运行机制。

（三）细化统一审管标准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市水利

局要加强会商，细化审批监管政策的衔接要求,统一审管工

作标准,提高审管协同性,避免同一事项因审管标准不统一

造成申请人受影响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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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1 日印发


